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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豬場評鑑要點  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訂日期：105.7.20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六、種豬場具有下列條件者得參

加本評鑑： 

 
（三）申請評鑑之種豬場於前一

年度各品種場內登錄頭數
至少新增十頭。 

六、種豬場具有下列條件者得參加

本評鑑： 
 

（三）申請評鑑之種豬場於前一年

度該品種場內登錄頭數：（1）藍

瑞斯至少新增二十頭。（2）杜洛

克至少新增二十頭。（3）約克夏

至少新增十頭。 

原條文刪除之文字

如下標線者；增列文

字如修正後條文之

粗體下標線者。 

 

六、種豬場具有下列條件者得參

加本評鑑： 

 
（四）前一年度各品種完成檢

定頭數至少五頭，或送檢頭
數達十頭。 

 

六、種豬場具有下列條件者得參加

本評鑑： 

 
（四）前一年度各品種完成檢定

頭數或送檢頭數：（1）藍瑞
斯完成檢定頭數至少十頭，
或送檢頭數達二十頭。（2）
杜洛克完成檢定頭數至少十
頭，或送檢頭數達二十頭。
（3）約克夏完成檢定頭數至
少五頭，或送檢頭數達十
頭。 

 

原條文刪除之文字

如下標線者；增列文

字如修正後條文之

粗體下標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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